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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节余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汇川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技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等

有关规定，就汇川技术拟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节余的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公司超募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161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700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格为 71.88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40,76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2,445,04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858,314,960.00 元，较原 292,803,900.00 元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人民币

1,565,511,06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年 9月 16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2010]11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二、公司运用超募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完成及节余超募资

金情况 

2011年 4月 1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出资 5,000万港

币（折合人民币约 4,250万元，以实际投资时汇率折算额为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2011年 8月 10日，公司从超募资金专户支出人民币 4,114.944 万元（约折

港币为 4988万）作为对汇川技术（香港）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本项目原计划投资方案为：进口物料直接支付 1500 万元，员工薪酬 1500



2 
 

万元，办公场所的租赁、办公设备的购置 100 万元，海外投资 1500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400万元。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汇川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资金使用结构的议案》，将香港汇川原计划用

于支付进口物料的 1500 万港币调整为“铺底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为 1,019万港币，

占本项目投资总额的 20.43%，其中，节余募集资金本金 955.11 万港币，利息收

入 63.89万港币。具体如下：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已支出金额（注 2） 利息收入（注 3） 节余金额（含利息）（注 4） 

4,988 4,007.51 63.89 1,019 

注 2：出于便于国际结算的考虑，本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持有货币为美元，在实际支出时，

按当时汇率将支出美元折算为香港汇川本位币（港币）进行账务处理并统计项目支出金额。 

注 3、注 4：利息收入及节余金额系以本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美元余额按 2017 年 2 月

28 日汇率折算为港币的金额。 

因此，已支出金额与利息收入、节余金额的折算汇率不一致，从而导致按香港汇川本位

币（港币）计算的项目投资总额-已支出金额+利息收入≠节余金额。 

三、公司拟决定“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节余超募资金用途 

鉴于本项目已按计划完成建设，且香港汇川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日常流动

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019万港币（含利

息，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期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香港汇川日常

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四、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的具体依据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原始凭证及其他资料、对公司

有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对汇川技术本次拟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

节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本核查意见。 

五、汇川技术本次拟使用节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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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合理性、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汇川技术拟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节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本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

表决方式。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才能实施。 

公司应当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

提供财务资助并披露。 

本次使用节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为了满足香港汇川日常经营业

务拓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由于金额较小，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本事项对公司及香港汇川也不构成较大的风险。 

六、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汇川技术本次拟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

节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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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

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曾新胜             郑佑长 

 

 

 

 

保荐机构：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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